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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22年 7月，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标准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经过立项论证和公示后，以水学[2022]145号文件，批

准《水库区抬填工程技术规程》立项。

本标准主编单位为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和长江

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参编单位为中铁水利水电规划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中水珠江勘测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海南

宏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河南省水利勘测有限公司和吉林省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研究院。

2. 主要工作过程

（1）组建标准编制组

主编单位于 2022年 1月成立规程编制创新团队，并召集抬填工

程勘察、设计、施工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及技术骨干开会讨论规程的

必要性，并通过调研明确规程编制目的、内容和技术要求。

（2）形成初稿

通过搜集资料、调研、技术研究，结合三峡库区巫山县江宁岛和

圣泉小区抬填工程、井冈山杭电枢纽抬田垫地工程、黄河黄丰水电站

抬田垫地工程、乌东德攀枝花农田垫高防护工程等抬填工程建设经验，

根据《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SL1-2014）的要求，于 2022 年 3



月完成了《水库区抬填工程技术规程》初稿。

（3）立项论证

2022年 3月 15日，主编单位完成了《水库区抬填工程技术规程》

初稿和立项申请材料，提交中国水利学会。

2022 年 4 月 14日，中国水利学会进行了立项论证审查，审查

专家一致同意该标准立项，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及建议。

2022年 7月 28日～8月 15日，水利学会发布通过团体标准参编

单位征集工作，经过筛选确定了参编单位，经公示后，于 9月 26日

以水学[2022]145号文件，批准《水库区抬填工程技术规程》立项。

主编单位会同参编单位成立编制组。

（3）编制征求意见稿

为推进规程编制，编制组于 2023年 5 月 10日～11日在武汉召

开了规程编制启动会，根据立项审查意见，补充完善规程框架，并对

初稿正文逐条进行了讨论，随后制定了编制工作计划，细化工作分工，

责任落实到人，开始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

2023年 6月~10月，主参编单位会同各参编单位对规程进行了编

制和修改，参与了多次线上讨论。2023年 10月提交各自编制的章节

内容，10月底编制组完成了征求意见稿的初步统稿工作。

2023年 11月 10~11日，编制组在南昌召开会议对规程进行技术

讨论，对初稿正文逐条进行了讨论，重点对关键问题和重点内容进行

了讨论，后经修改完善，提出了征求意见稿。

3. 各阶段意见处理情况



立项论证审查建议规程制定要做好与其他标准的协调衔接，并按

照工程建设标准体例格式编制。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对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及团体标准进行了梳理，填补了水利行业空白，并按工程建设

标准体例格式和水利水电技术标准要求编制条文说明，使之与水利水

电行业标准体系相配套、相协调。

4. 主要起草人及贡献

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作为标准主编单位，负责

标准起草、反馈意见处理、会议召集及编制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参

编单位根据各自分工参与标准的编制、技术讨论、调研研究等工作，

具体分工如下：

表 主要起草人及责任分工表

序号 章节 负责单位 主要起草人

1 1 总则 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
李会中、刘国栋、赵海

丰、罗飞

2 2 术语和符号 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 李会中、刘国栋

3 3 基本规定
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李会中、罗飞、周广涛

4 4 工程设计标准
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

中铁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李会中、赵海丰、张建

华、郑文晓

5 5 工程地质勘查

中水珠江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省水利勘测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陈启军、李红星、郝文

忠、张小平、张志敏、

王先忠、秦紫东、金丹

6
6 农田用地抬填

区设计

中铁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张建华、郑文晓、蔡方

昕、张贻火、石凯

7
7 建设用地抬填

区设计

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

翟志勇、石凯、贾静

8
8 库岸防护工程

设计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中水珠江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周广涛、秦紫东、李景

山、石凯

9 9 工程施工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

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付琛、罗飞、毛然



10
10 质量控制与

验收

海南宏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省水利勘测有限公司
徐东、曾玲玲、王先忠

11 附录 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卢长伟、刘洪铖

12 本标准用词说明 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 鲁志春

13 引用标准名录 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 杨 威

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1. 主要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水库淹没区、浸没区农田用地抬填工程和建设用地

建设，主要包括场地及料场勘察、农田用地抬填区设计、建设用地抬

填区设计、护岸工程设计、工程施工、质量控制与工程验收等。制定

本标准可以规范抬填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及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提

高工程建设质量。

本标准框架结构和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 总则

主要包括：目的、适用范围、引用标准等。

2） 术语和符号

对规程涉及的主要术语和符号给出定义和说明。

3） 基本规定

主要对抬填工程建设的目的、工作内容、工作程序、技术要求等

进行规定。

4） 工程设计标准

主要对防护等级、防洪标准、灌溉与排水标准进行规定。

5） 工程地质勘察



主要对抬填场地、抬填料料场的工程地质勘察进行规定。

6） 农田用地抬填工程设计

主要对抬填后作用农用地使用的抬填范围和高程、土层结构设计

和田间工程设计等内容进行规定。

7） 建设用地抬填工程设计

主要对抬填后作用建设用地使用的抬填范围和高程、原场地地基

处理、垫高填筑、截排水和监测工程设计等内容进行规定。

8） 护岸工程设计

主要对护岸工程、护岸填筑工程和监测工程设计等内容进行规定。

9） 工程施工

主要对抬填工程施工涉及的施工组织设计、原场地地基处理、农

田用地抬填工程施工、建设用地抬填工程施工及护岸工程施工等内容

进行规定。

10） 质量检验与验收

主要对抬填工程质量检验和工程验收等内容进行规定。

附录 A 不同类型抬填料毛细水上升高度表

主要对不同性质填料的毛细水上升高度进行了规定。

附录 B 农田用地抬填结构示意图

主要对农田用地抬填结构进行了规定。

附录 C 浸没影响计算

主要对浸没范围和过渡层填筑底高程进行了规定。

附录 D 抬填工程质量控制标准



主要对农田用地抬填工程质量、建设场地垫高层填筑质量和护岸

工程质量控制标准进行了规定。

2. 主要依据

水库建设直接造成不同程度的耕地淹没、城镇迁建，往往带来很

大的人地矛盾。通过水库区抬填工程，可以有效利用浅淹没区和浸没

区的土地，妥善安置移民土地分配、建筑道路建设用地问题，减轻水

库区人地矛盾，一方面可以减少搬迁移民安置人口，降低移民搬迁安

置难度和投资，另一方面就近解决土地问题，有利于恢复移民生产生

活工作，促进移民增收，缓解社会矛盾。

目前水库区抬填工程没有现成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抬填区勘

察评价、抬填高度和结构层设计、施工质量控制等主要依据经验开展

工作，并无统一的技术标准，抬填高度太低或结构设计不合理容易造

成土地盐碱化，抬填高度过高增加工程投资，农田结构层设计不合理

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建设场地回填不规范宜产生滑动或沉降问题，因

此，制定本标准将统一抬填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可为抬填工程的勘察、

规划、设计、施工、质量控制与工程验收提供技术支持。

三、专利情况说明

无。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1.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

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2. 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目前尚无国家标准和水利行业标准，国内同类标准主要有中国农

业行业标准《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NY/T 2949-2016）、江西

省地方标准《水利枢纽库区抬田工程技术规范》（DB 36/ T 853—2015）。

《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主要适用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内

容包括选址、规划、耕作田块和灌溉排水等设计及施工管理等，没有

抬填高度、结构层设计等方面的内容。

《水利枢纽库区抬田工程技术规范》主要适用农田抬高工程，技

术内容包括抬田工程规划设计、抬田工程施工等，没有地质勘察、料

场、护岸方设计等方面的技术内容，适用范围仅限于农田抬高工程，

部分指标适合峡江水利枢纽及地方，且无建设场地抬填工程的技术要

求。

2）与水利标准的协调性分析

相关的勘察标准有《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50487）

和《中小型水库勘察规范》（SL 55）《水库枢纽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SL 652），主要对水库浸没影响的勘察进行了技术规定，本规程是

在浸没影响区的基础上针对抬填工程勘察进行了完善，与现行勘察规

范相衔接，无交叉重叠和冲突。

相关的设计标准《防洪标准》（GB50201）《灌溉与排水工程设

计规范》（GB50288）《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GB/T50600）《农

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规范》

（SL/T4SI482），这些标准主要对防洪标准、灌溉渠道、渠系建筑物

等某一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并不完全适用于水库区抬填规程。



本规程主要对抬填工程的防洪标准，抬填高度、结构层设计、压实度、

施工控制等进行规定，相关灌溉渠道、渠系建筑物引用上述规范的相

关内容，总之，本规程与现行水利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预期效益（报批阶段填写）

无。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